附件3：

考生体检须知

一、体检流程
体检严格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实施细则（试行）》（粤人社发〔2010〕382号）等文件规定组织实施，请考生自行上网查阅。

（一）考生应认真阅读本须知，根据上述文件提前熟悉体检项目及要求，保持电话联络畅通。此外，考生须提前熟悉指定的集中地点和交通路线，预足时间，确保准时抵达。

（二）体检当天上午8:00，所携带的通讯工具须关闭后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请考生如实详细填写体检表，如故意隐瞒，后果自负。
（三）体检过程中考生须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对违反规定携带或使用通讯工具、在体检过程中主动透露个人姓名等信息或与本次体检无关人员会面或交谈、未经许可离开体检现场以及体检作弊的取消体检资格。

（四）体检结束后，经体检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确认体检项目无漏检、误检后，领回代保管物品离开体检医疗机构。

二、体检注意事项

（一）考生体检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笔试准考证、1寸标准证件照一张。由工作人员审验证件确认无误后，方可参加体检。体检费肆佰圆整（￥400.00，微信支付）。

（二）参检考生在体检前要注意休息、饮食清淡，体检前48小时内不要做剧烈运动。前一天晚8:00以后禁食，可以饮少量水，体检当日空腹前往。女生请不要穿着裙子。

（三）未按本通知规定时间报到参加体检的考生，当自动放弃处理。

（四）参检考生要严格遵守体检纪律，对在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或隐瞒真实情况，致使体检结果失实的考生，将按有关规定不予聘用或者取消其聘用资格。

（五）参检考生务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除工作人员外不得由其他人员陪同。

（六）参检考生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以进行复检。复检只能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七）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体检的，需提前致电县委党校报备，经确认后另行安排体检时间，否则视为放弃体检和聘用资格。

联系电话：0751-6801020


